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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9_87_91_E

8_9E_8D_E7_A7_9F_E8_c80_310815.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2007年第1号）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于2006

年12月28日经会第55次主席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3

月1日起施行。主席 刘明康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金融租

赁公司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国融资租赁业的

健康发展，加强对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租赁公司

，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经营融资租赁

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金融租赁公司名称中标明“金

融租赁”字样。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或在其名称中使用“金融

租赁”字样，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本办法所

称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和供货人的选

择或认可，将其从供货人处取得的租赁物按合同约定出租给

承租人占有、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动。 适用于

融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为固定资产。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售后

回租业务，是指承租人将自有物件出卖给出租人，同时与出

租人签定融资租赁合同，再将该物件从出租人处租回的融资

租赁形式。售后回租业务是承租人和供货人为同一人的融资

租赁方式。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是指

符合有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第六

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金融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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